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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被侮辱但是不知道有沒有超過追溯期，現在還能提告嗎？

請問如果是在國中時期被同學在網路上侮辱，寫下對我不雅的⽂字與放上我的照⽚，但現在已經距離事
情發⽣有兩年了。請問我現在還能對那個⼈提告嗎？

 王琮儀（認證法律⼈）
讚： 4 留⾔： 3 

2021-09-11 03:04

提問⼈您好，因為您的問題可能涉及到刑法跟⺠法對於名譽權的規定，以下主要分這兩部分來說明。

 匿名（⼀般會員） 基本⼈權‧政府 ∕ 基本⼈權 2021-05-31 03:21

刑事責任

妨害名譽相關罪名
⾸先，刑法上有公然侮辱罪[1]、誹謗罪[2]這兩個罪名，可能與問題中的情況有關。要看所謂不雅⽂字
的內容是否涉及具體、可以驗證真假的事實。
公然侮辱罪是處罰不具有對事實的評價，但涉及⼈⾝攻擊的⾔論。舉例如「你這個垃圾」、「賤⼈」、
「幹✕✕」、「智障」等等。
誹謗罪則是對某件事發表未合理查證、牽涉到具體事實，⾜以損害他⼈名譽的⾔論，⽽這種⾔論是可以
確認真實或虛偽的。例如「考試作弊才得第⼀名」、「⼩論⽂抄襲」、「爸媽有塞錢賄賂評審才讓你得
獎」等等⾔論。
不過，發布照⽚貼⽂的⼈如果當時未成年，則會適⽤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範來處理[3]。

（⼀）

提起告訴有6個⽉時效，少事法則沒有
⽽妨害名譽犯罪，法律上是所謂的「告訴乃論[4]」之罪，也就是說必須是被害⼈或其他有權告訴的⼈，
必須在知道犯⼈是誰之後的6個⽉內，向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提出刑事告訴[5]。所以如提問中的狀況，
除⾮後續發⽂者有重新發⽂，否則因為已經經過2年、超過法律規定的6個⽉時間，則依法無法再提出刑
事告訴。
但如果是國中時期的⾏為，那麼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相關規定，任何⼈都可以向少年法院報告，如果
少年已經滿14歲，那麼即使是刑法上的告訴乃論之罪，也會開啟少年事件的程序[6]。

（⼆）

⺠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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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0），《什麼是告訴乃論與⾮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訴有什麼不同？》。
雷皓明、張學昌（2020），《什麼是消滅時效？》。
江皇樺（2020），《什麼是肖像？什麼是肖像權？被拍下照⽚並放到網路上，可以請求賠償嗎？》。

註腳

侵害肖像權、名譽權等⼈格權，會有⺠事責任
肖像是指露出五官的⼈物像，⽽只要⽤公布照⽚的⽅式，就可能涉及肖像權的侵害。加上有不雅⽂字，
會涉及到對名譽的侵害。這兩種權利⽬前被法院實務歸類在⺠法第18條⼈格權的保護範圍內[7]。對於
⼈格權的侵害，可以要求侵害者移除照⽚跟不雅圖說⽂字。
⾄於侵害肖像權、名譽權如果造成了財產上（例如商業代⾔利益）、⾮財產上（精神的痛苦），則被侵
害者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尚未成年的限制⾏為能⼒⼈有侵權⾏為時，法定代理⼈（如他的⽗⺟）會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8]。

（⼀）

⺠事責任有時效的規定嗎？
針對肖像、名譽等⼈格權侵害，要求移除照⽚及不雅圖說⽂字的部分，按照法院實務的看法，不適⽤⺠
法消滅時效的規定[9]，也就是說不管經過多久，只要照⽚跟⽂字還存在於發⽂者的網站或社群⾴⾯上，
都可以要求他移除。
但如果是要求財產上或者⾮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則有時間限制，損害賠償的消滅時效原則上是知道誰侵
害權利之後，2年之內要請求，如果找不到賠償義務⼈的時候，才例外延⻑到10年[10]。如題⽬所問到
的狀況，若已超過2年，則無法再請求損害賠償。

（⼆）

建議您尋求專業律師針對個案進⾏服務
因為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的情況，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動，例如如何撰寫法律書狀、如何舉
證，以及過程中可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費⽤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視您的
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
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建議您參考問答：《除了在法律百
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請問哪裡可以找到⾯對⾯法律諮詢的管道？》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
源、⽂章：《我需要找律師嗎？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下）》所提供的管道。

   中華⺠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1]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第1、2項：「
I 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萬五千元以下罰⾦。
II 散布⽂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2]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條：「本法稱少年者，謂⼗⼆歲以上⼗⼋歲未滿之⼈。」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1項第1款：「下列事件，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之：⼀、少年有觸犯刑罰法
律之⾏為者。」

[3]

   中華⺠國刑法第314條：「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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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想請問〜 雖然不指望會有回覆，但還是冒險問⼀下 我跟我⼀個同事 先前有⼀些糾紛 就
是我們四個⼈之前本來是還算蠻好的⼀個朋友 我+兩個同事也是閨蜜+對⽅（3+1） 我們也有創
⼀個LINE的私⼈群組 她都會在群組內抱怨其他同事的不是 甚⾄造謠：（我之前有推薦我同學進
來⼯作，不知道是不是她真的很討厭我那個同學，她都會四處造謠我那個同學在外⾯罵我其中⼀
個閨蜜破⿇、破⼥⼈之類不雅字眼）➡️原因是我那個同學本來對我其中⼀個閨蜜Ǆ好感想追她，
但我閨蜜不喜歡他，所以對他就是同事之間的相處，我那個同學知道她對他沒感覺也沒有強迫
她。 （續以下留⾔）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犯罪之被害⼈，得為告訴。」
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得為告訴之⼈知悉犯⼈之時起，於六個⽉
內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詞
為之者，應制作筆錄。為便利⾔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5]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7條：「不論何⼈知有第三條第⼀項第⼀款之事件者，得向該管少年法院報告。」
少年事件處理法施⾏細則第9條第1項：「少年法院於調查或審理中，對於觸犯告訴乃論之罪，⽽其未
經告訴、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之⼗四歲以上少年，應逕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理，⽏庸裁定移送
檢察官。」

[6]

   ⺠法第18條第1項：「⼈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之。
」

[7]

   ⺠法第187條第1項：「無⾏為能⼒⼈或限制⾏為能⼒⼈，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以⾏為時有識別
能⼒為限，與其法定代理⼈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時無識別能⼒者，由其法定代理⼈負損害賠償
責任。」

[8]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77號⺠事判決：「所謂⼈格權，係以⼈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性
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所享有之私權，即關於⽣命、⾝體、名譽、⾃由、姓名、
⾝分及能⼒等權利（⽴法理由參照）。此項以⼈格權受侵害為內容，⽽向法院請求除去之侵害除去請
求權，為維護⼈性尊嚴所必要，應予終⾝保障，⾃不得因受侵害者於⼀定時間不請求除去其侵害，即
不予保障，與⺠法規範消滅時效之⽴法⽬的在於確保交易之安全與維持社會秩序之公平無涉，故⺠法
第18條第1 項前段規定之⼈格權侵害除去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之適⽤。」

[9]

   ⺠法第197條第1項：「因侵權⾏為所⽣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時起
，⼆年間不⾏使⽽消滅，⾃有侵權⾏為時起，逾⼗年者亦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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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求證我同學，他說他根本沒罵我閨蜜） （閨蜜當事⼈也沒親⽿聽到他罵他的不雅字眼）
事情很多就不講了⬆️這只是其中⼀個 反正最後我們三個⼈就跟她撕破臉，也都退群組了 撕破臉
之後，我們彼此在⼯作場所遇到，都不講話，但跟她同⼀台電梯，她就會眼睛⼀直瞪著我們，說
真的，我們真的會被她瞪的很彆扭，壓⼒很⼤，平常我是有忍住不罵⼈，但昨天我不知道哪根筋
不對，熊熊忘記她會隨⾝帶錄⾳筆，她⽼樣⼦繼續瞪我（連出電梯倒退的⾛就是狂瞪我），我就
脫⼝⽽出「ㄍㄢ、」字 在我罵她之後，對⽅出去電梯除了瞪我，還對我⽐中指�（我知道這件
事是我吃虧，畢竟是我先開⼝的） 現在對⽅惡⼈先告狀跟主管說要告我（聽其他同事講她都會隨
⾝帶錄⾳筆），但有沒有錄⾳就不知道了 （續以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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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醫院⼯作但⾮醫護⼈員 聽其他同事講她曾經告過院內的看護 因為看護罵她，但她沒錄到
⾳，後來她就故意去找那個看護吵架，看護激不得就跟她吵起來，剛好被她拿著錄⾳筆去提告，
最後看護賠錢給她。 我想知道她這樣告的成告不成？ 那我可以反告她嗎？（對我⽐中指這件）
（電梯有監視器可以請警察調） 其實我也不想⾛到這步，但她真的很過分 我跟我兩個閨蜜都不
知道把事情拋到哪⼀殿去了，就她在那邊* ⽽且那件事本來就她不對，如果是單純抱怨就算
了，但她的抱怨都有⼈⾝攻擊 她認為我們是告密仔跟她抱怨的那個同事講甚⾄跟主管講 當初在
退群組的時候，也沒想到要保留群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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